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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卉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5 月 5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4 月 2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曾美妹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林联铨、张敏、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柯思征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柯琪丰、无 

姓名或名称：曾淑玲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柯琪丰、无 

姓名或名称：上海中卉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柯思征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殷豪、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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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厦门中卉生态景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柯思征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殷豪、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原告曾美妹于民事起诉状中称：2016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柯思

征因资金需要向曾美妹借款 600 万元并协同作为担保人的曾淑玲、厦门中卉生态

景观有限公司、上海中卉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与曾美妹签订一份《借款合

同》（编号：JK201611-01），合同约定：借款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利息为月利率 2%，利息按月支付，柯思征应于每月 4 日前支付上

月利息；曾淑玲、厦门中卉生态景观有限公司、上海中卉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该笔借款承担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担保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曾美妹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

包括但不仅限于诉讼费、保全费、调查取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保函费等

费用；若发生纠纷，各方同意由合同签订地（即厦门市思明区）具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审理。合同并就其他事项作了约定。 

《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向被告一指定账户转账出借

600 万元，但被告一自 2017 年 7 月 2 日起即未向原告支付利息。2017 年 11 月 9

日，各方共同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之续借协议》（编号：201711-01），同意将《借

款合同》的还款期限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1 日。然而，延长之借款期限届满后，

被告一仍未清偿借款，虽经原告多次催讨，至今仍未履行还款义务。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一、请求判令被告一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币种，下同）600 万元及

利息（利息以 6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7 月 2 日起以月利率 2%为标准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19 年 3 月 22 日为 2,481,534 元）。以上暂计

8,481,534 元。 

二、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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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收到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在 2020 年 4 月 22 日作出的

（2019）闽 0203 民初 761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柯思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曾美妹偿还借款本金 600万

元并支付利息（以 600 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的标准自 2018 年 10

月 27 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二、被告柯思征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曾美妹支付保全费 5000元、

保全保险费 12722.3 元； 

三、被告曾淑玲对被告柯思征的上述（一）、（二）项债务向原告曾美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担责任后，向被告柯思征追偿； 

四、驳回原告曾美妹的其他诉讼请求。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本案判决结果为公司的对外担保无效，另外，公司已起诉曾美妹在任职公司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获取的银行贷款及公司存款共

计 1127.25万元以各种名目汇入厦门通瀚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市华昌美贸

易有限公司及郑晓萍的账户，侵占公司财产，目前该案已审理结束，等待判决结

果。同时，公司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和公司财务总监个人之间的借贷纠纷，对公司经

营方面未产生不良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未产生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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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判决书》 

 

 

上海中卉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 日  


